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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党新闻网>>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

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四（1943—1944） 

中央书记处关于对待国民党军队执行自卫原则的指示

（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八日）

【字号 大 中 小】 【打印】 【关闭】 

各中央局、中央分局并转各有关区党委： 

  为保持国共间之平静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见，请你们通饬有关各部队，对于国民党军队，我军谨守防地，不得发生

由我启衅之任何事件。仅在彼方进攻时，我应执行自卫原则。如发生大的事件，须先行报告，待命处理。 

  中央书记处 

  子巧 

 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

 

  本栏目所有文章仅供在线阅

读及学习使用。任何媒体、网站

或个人不得转载、转贴或以其他

方式使用。违者将依法追究其责

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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